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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信仰與世上的宗教有甚麼不同 ?  
 
(一) 宗教皆導人向善  
但人無貫徹行善的力量!  這樣的宗教觀忽視了人性, 基督信仰體會並正視人性的

軟弱, 就是人沒有貫徹行善的能力, 知善而不能行 知惡卻行惡! 聖經以「奴僕」

來形容人, 世人都在罪的奴役下, 罪有如一股無形力量, 人在罪性的控制下身不由

己, 人皆認為是不應當做的事, 卻不斷地去做, 應做的事卻沒有力量去做, 人的心

靈沒有真正的自由! 基督信仰指出獲得真自由的途徑: 因著相信接受耶穌基督, 
聖靈賜予力量, 逐漸脫離罪的權勢, 因而在今生得到豐盛的生命。  
[約翰福音 8:31-36; 10:10; 羅馬書 7:14-8:4]   
 
 
(二) 宗教都是在提供人一種精神寄托   
(1) 門徒在他們所跟隨的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後, 失望頹喪(以為跟錯了人), 但耶

穌基督從死裏復活, 卻改變了他們一生; 人不會為自己所編造的謊言而去訂立自

己的人生目的和方向, 只有眾門徒親眼看見復活的主, 與祂共同生活 40 日, 並得

教導明白主三年多的傳道事工, 死亡和復活的意義, 他們才能一生委身於宣講神

的福音, 他們的人生才會改變, 由失落的境況變成為基督的福音使者, 並等待基督

的再降臨和永生的福樂。 
耶穌基督從死裏復活, 40 日後升天回到榮耀天堂, 給予基督徒信仰的真確性, 印
証耶穌基督在世時所講的都是真實的, 而祂的復活升天更指向將來永生的真實性, 
並不是虛無飄渺的盼望。 
[路加福音 24:1-53; 使徒行傳 1:1-11; 腓立比書 3:20-21; 帖撒羅尼迦前書 4:13-18]  
 
(2) 基督徒的信仰經驗誠然是個人的生活經歴, 但他們累積的種種經歷令他們感

受他們的經歷不是偶然發生的, 確實是神的保守和帶領。 
 
 
(三) 基督信仰的三重拯救  
人不能夠靠著行善積德而得到拯救。人無力自救, 按照神的標準, 人遠遠達不到

神的要求, 因而可以得到拯救。 
 
(1) 基督信仰的拯救包括三層面的拯救 :   
a)  神的赦罪, 以致可以與創造宇宙萬物的神建立和好及愛的關係 
 
b)  逐漸脫離罪的掌控, 獲得心靈自由, 在世上有豐盛生命 - 平安、喜楽、有目的 
     有方向的人生 
 
c)  死後得享永生 
 
(2) 獲得拯救的途徑   
a) 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, 藉聖靈感孕成為人, 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神的愛就   
     在此 向人顯明了。(神已做的事) 
b)  承認自己為罪人, 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(人所要做的) 
 
[羅馬書 3:21-28; 7:14-25; 8:1-11; 10:9,10; 約翰福音 3:16; 10:10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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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, 基督信仰的拯救, 是今生及將來的; 今生的拯救, 是將人從罪惡裏拯救出來, 
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(為世人的罪而死), 使人所犯的一切罪得到神的赦免, 與創

造宇宙萬物的神和好, 並且從聖靈得著能力, 逐漸脫離罪的掌控, 在今生獲得平安

喜樂, 死後得到永生。 
 
 
 
 


